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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文件

普环〔2020〕4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内部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（室）、执法大队、监测站：

为了认真贯彻中央、市委、市府和区委、区府关于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各项决策和部署，强化本局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，现就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

期间内部安全管理工作做如下要求：

一、全体干部职工模范带头，不折不扣执行市委、市府和区

委、区府各项决策部署和要求、措施，同时督促家人、朋友共同

遵守。

二、除工作需要和日常生活必需的外出活动外，其余时间自

觉居家，减少外出活动，不串门聊天，不走亲访友，不接待外来

访客。

三、不得组织或参与亲戚、朋友、同学、战友间聚餐聚会和

各种集体娱乐活动。

四、原则上所有人员不得离沪，有特殊情况必须离沪的，必

须填写《普陀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外出报告单》，按级上报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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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外出。返沪后按要求落实隔离措施，

并每日自行测量、报告体温情况。

五、加强志愿服务、日常工作期间及上下班途中安全防护，

必须戴好口罩，到达目的地后立即洗手、消毒，途中减少不必要

的接触。

六、上班期间戴好口罩，勤于洗手，减少面对面交流、接触，

办公场所每天至少两次开窗通风。

七、提倡信息化办公，鼓励通过电话、电脑、手机微信进行

工作布置、交流和协调。但涉密事项必须严格执行保密规定，严

防泄密。

八、在家和办公室因地制宜地开展简单易行的体育锻炼，注

意日常饮食搭配和防冻保暖工作，增强自身免疫力。

九、密切关注自身和家人的身体状况，做到定期测量体温，

如有异常情况及时到指定就医点就诊，并及时向单位报告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普陀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外出报告单

区生态环境局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

（区生态环境局代章）

2020 年 2 月 5 日

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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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普陀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外出报告单

姓 名 职务

起止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共 计 天

外出目的地

参加范围及组织者

外出事由：

外出期间工作代理人

外出期间联系方式 □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□短信 □微信 □其他

所属部门领导意见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审核意见
签名： 年 月 日

主要领导审批意见
签名： 年 月 日

抵沪报告
本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局办公室审查意见
签名： 年 月 日


